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３６

证券简称：兴森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６－０１８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特别提示：

１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１１０

，

１８３

，

８１０

股。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６５４

号文核准，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７９３

万股，发行价格

３６．５

元，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８

日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挂牌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为

８３７７

万股，发行上市后公司总股本为

１１１７０

万股。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

式，其中网下向配售对象配售的

５５８．６

万股股份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预案》公司以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１１

，

１７０

万股为基数，以母公司可分配利润向全体股

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４．００

元（含税）。 同时，公司以

２０１０

年末总股本

１１

，

１７０

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共计转增

１１

，

１７０

万股。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完成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

施后公司总股本由

１１

，

１７０

万股增加到

２２

，

３４０

万股。

目前，公司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１６７

，

５４０

，

０００

股。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公司限售股股东对所持股份的限制流通及自愿锁定的承诺如下：

１

、招股说明书所做的承诺：

（

１

）、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长兼总经理邱醒亚承诺：自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

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含前妻张丽冰的

３

，

７８８

，

４２４

股

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股份；承诺期限届满后，上述股份可以流通和转让。 上述承诺期限届

满后，在发行人任职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百

分之二十五；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月内通过证券交

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发行人股票数量占所持有发行人股票总数的比例不得超过百分之五十。

（

２

） 公司股东金宇星、柳敏、刘愚、伍晓慧、陈岚承诺：自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持有的股

份；承诺期限届满后，上述股份可以流通和转让。 上述承诺期限届满后，在发行人任职董事、监事或高级

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

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发行人股票数量占

所持有发行人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

３

） 公司其他股东承诺：自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股份；承诺期限届满后，上述

股份可以流通和转让。

（

４

）为避免公司未来可能发生的同业竞争，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邱醒亚先生向公司及其他

股东承诺：在本人作为兴森快捷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在公司任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及其控制的

企业不会直接或间接地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自营、合资或联营）参与或进行与兴森快捷主营业务

存在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任何业务活动；将充分尊重兴森快捷的独立法人地位，严格遵守公司章程，保证

兴森快捷独立经营、自主决策；将善意履行作为兴森快捷大股东的义务，不利用大股东地位，促使兴森快

捷的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做出侵犯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决议。 如果违反上述声明、保证与承诺，本人同意

给予公司赔偿。

２

、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诺

招股说明书中所做出的承诺与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诺一致。

３

、上市后做出的承诺

（

１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董监高声明及承诺书》中承诺：自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

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 （包括有限售条件

和无限售条件的股份）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

２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邱醒亚先生在《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声明及承诺书书》中

承诺：本人及本人的关联人不以任何方式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及要求上市公司违法违规提供担保；不通过

非公允关联交易、利润分配、资产重组、对外投资等任何方式损害上市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利

用上市公司示公开重大信息牟取利益，不以任何方式泄漏有关上市公司的未公开重大信息，不从事内幕

交易、短线交易、操纵市场等违法违规行为；不以任何方式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保证上市公司资产完

整、人员独立、财务独立、机构独立和业务独立。本人及本人的关联人存在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或要求上市

公司违法违规提供担保的，在占用资金全部归还、违法违规全部解除之前不转让所持有、控制的上市公

司股份，并授权上市公司董事会办理股份锁定手续。

截止本公告之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做出的上述各项承诺。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未发生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 本公司也未发生对其违

规担保的情形。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１１０

，

１８３

，

８１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９．３２％

。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

４９

人。

４．

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

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数

量

备注

１ 金宇星

１８４２１７４６ １８４２１７４６

质押

１０００

万股

董事、副总经理

２

苏健

１１５５０４９８ １１５５０４９８

３

晋宁

１１５５０４８８ １１５５０４８８

４

叶汉斌

１０７０８２６６ １０７０８２６６

５

柳敏

９７１６６７４ ９７１６６７４

质押

８００

万股

董事、副总经理兼财务

负责人

６

严学锋

９６２５４１４ ９６２５４１４

７

上海力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８００００００ ８００００００

８

刘愚

７１５８９０２ ７１５８９０２

备注一

９

王维珍

３０３０８００ ３０３０８００

１０

王长坤

２５２６６７４ ２５２６６７４

１１

江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

宫立军

１２０３１７６ １２０３１７６

１３

劳永勋

１０７５１５２ １０７５１５２

１４

李茂萱

９６２５４０ ９６２５４０

１５

欧军生

９４７１２６ ９４７１２６

副总经理

１６

唐飞跃

９０２３８２ ９０２３８２

１７

廖明

７７４３５６ ７７４３５６

１８

陈岚

７１８０５４ ７１８０５４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１９

伍晓慧

７１８０５４ ７１８０５４

监事会主席

２０

彭亚龙

６０１５９０ ６０１５９０

２１

华培林

６０１５９０ ６０１５９０

２２

宋杰

６０１５９０ ６０１５９０

２３

华吉林

５９９６６２ ５９９６６２

２４

王燕

４７３５６２ ４７３５６２

２５

喻元华

４７３５６２ ４７３５６２

２６

马莉岩

４７３５６２ ４７３５６２

２７

宋兴福

４２１１１０ ４２１１１０

２８

高龙

３６４８０８ ３６４８０８

２９

俞治

３６０９５４ ３６０９５４

３０

刘真强

３００７９２ ３００７９２

３１

李雪梅

２７３３９４ ２７３３９４

３２

魏先跑

２３６７８２ ２３６７８２

３３

卢贤文

２３６７８２ ２３６７８２

３４

易勇锋

２３６７８２ ２３６７８２

３５

贾利平

２３６７８２ ２３６７８２

３６

王剑

２３６７８２ ２３６７８２

３７

岑美英

２３６７８２ ２３６７８２

３８

范廷昌

２３６７８２ ２３６７８２

３９

廖新帆

２３６７８２ ２３６７８２

４０

朱海华

２３６７８２ ２３６７８２

４１

唐光红

２３６７８２ ２３６７８２

４２

刘文焕

２１３１０４ ２１３１０４

４３

邓祥坤

１４２０６８ １４２０６８

４４

刘奕俊

４５５６８ ４５５６８

４５

刘晓倩

４５５６８ ４５５６８

４６

刘晓清

４５５６８ ４５５６８

４７

刘小颖

４５５６８ ４５５６８

４８

武文登

９４７１２ ９４７１２

４９

鲜海军

４７３５６ ４７３５６

合 计

１１０

，

１８３

，

８１０ １１０

，

１８３

，

８１０

说明：

１

、【备注一】刘愚先生原为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２

日向董事会递交书面

辞职报告，其辞职报告于送达当日生效。

２

、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规的规定和

ＩＰＯ

发行前股东自愿锁定的承诺，兴森科技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邱醒亚先生所持

５７

，

３５６

，

１９０

股不在本次解除限售范围内，继续锁定，锁定期三年。

３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股份在限售期满后，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

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四、股本变动情况表

股份类型 股份变动前

本次股份变动

股份变动后

增加 减少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６７

，

５４０

，

０００ － １１０

，

１８３

，

８１０ ５７

，

３５６

，

１９０

１

、

ＩＰＯ

前发行限售

－

个

１５７

，

５４０

，

０００ － １００

，

１８３

，

８１０ ５７

，

３５６

，

１９０

２

、

ＩＰＯ

前发行限售

－

法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５５

，

８６０

，

０００ １１０

，

１８３

，

８１０ ０ １６６０４３８１０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５

，

８６０

，

０００ １１０

，

１８３

，

８１０ ０ １６６０４３８１０

三、股份总数

２２３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３

，

４００

，

０００

说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邱醒亚先生

ＩＰＯ

发行前对其所持股份所做出的自愿锁定承诺，其所持有

的

５７

，

３５６

，

１９０

股股份不解除限售，继续锁定，锁定期三年。

五、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就本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出具了 《关于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结论意见如下：

截至本核查意见书出具日止，兴森科技董事会提出的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解禁申请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兴森科技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

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兴森科技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

实、准确、完整。

本保荐机构对兴森科技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４．

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７８

证券简称：海王生物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１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４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

刊登了《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局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非公开发行股票预

案 （修正案）》、及《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

次股东大会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

台，为进一步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方便本公司股东行使表决权，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社会公众

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的通知》要求，现公布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

告。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局

２

、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星期二）下午

１４

：

３０

。

（

２

）网络投票：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

－６

月

２１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

１５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３

、会议地点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高新技术北区朗山二路海王工业城公司多功能厅。

４

、召开方式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

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股

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或符合规定的其他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

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和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展融资融券业务的会员，如果需要根据委托人

（实际持有人）的委托对同一议案表达不同意见的，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分拆

投票。

二、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星期二）下午

１５

：

００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并办理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不能亲

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及其他相关人员。

三、会议审议事项

（一）逐项审议《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１

、发行数量

２

、定价基准日

３

、定价方式或价格区间

４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金额与用途

５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限

本议案及各项分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４

日刊登的《第五

届董事局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二）审议《关于修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４

日刊登的《深圳市海王生物工

程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正案）》。

（三）审议《关于修订本次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４

日刊登的《第五届董事局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四、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

－１７

日，上午

０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７

：

００

（二）登记方法

１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代理人的身

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的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２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代理人的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法人单

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３

、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４

、以上文件报送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下午

１７

：

００

时以前收到为准。

（三）登记地点

地点：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高新技术北区朗山二路海王工业城海王生物董事局办公室 （邮编：

５１８０５７

）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６９８０３３６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６９６８９９５

五、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０７８

；投票简称：“海王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申报价格：

１００．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以此类推；对于逐项表决的议案，如议案

１

中有多个需表决的子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对议案

１

下全部子议案进

行表决，

１．０１

元代表议案

１

中子议案

１．１

，

１．０２

元代表议案

１

中子议案

１．２

，依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

格分别申报，具体如下表：

序号 议案名称

对应申报价

格

总议案

－－－ １００．００

１

《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１．００

１．１

发行数量

１．０１

１．２

定价基准日

１．０２

１．３

定价方式或价格区间

１．０３

１．４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金额与用途

１．０４

１．５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限

１．０５

２

《关于修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２．００

３

《关于修订本次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３．００

（

３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表决意见种类对

应的申报股数：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

５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

６

）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以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

部查询。

４

、投票举例

（

１

）股权登记日持有“海王生物”

Ａ

股的投资者，对公司全部议案投同意票，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３６００７８

买入

１００．００

元

１

股

（

２

） 如某股东对议案

１

投赞成票，对议案

２

投反对票，对议案

３

投弃权票，申报顺序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３６００７８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３６００７８

买入

２．００

元

２

股

３６００７８

买入

３．００

元

３

股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操作流程：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

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

１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姓名”、“证券账户号”等相关信息并设置

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激活校验码。

（

２

）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该服务密码通过

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后的半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申请数字证书

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２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

票

３

、股东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

１５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４

、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投票后，不能通过网络投票系统更改投票结果。

（三）网络投票其他事项说明

１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两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２

、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视为该股东出

席股东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视为弃权。

３

、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分议案投

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它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

表决意见为准；如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五、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高新技术北区朗山二路海王工业城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６９８０３３６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６９６８９９５

联系人：张全礼、慕凌霞、王云雷

邮编：

５１８０５７

２．

会议费用

大会会期半天，与会股东交通、食宿费自理。

３

、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六、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人对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审议事项的委托投票指

示如下：

序号 议案名称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１．１

发行数量

１．２

定价基准日

１．３

定价方式或价格区间

１．４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金额与用途

１．５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限

２

《关于修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３

《关于修订本次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委托人签字： 受托人签字：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日期：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７７

证券简称：御银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５

号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 会议时间：

（

１

）现场会议的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星期三）下午

１４

：

３０－１６

：

３０

；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①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②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下午

１５

：

００－６

月

１５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何时间。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３

、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４

、会议召集人：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杨文江因公出差，无法参加并主持本次会议，经公司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

举，会议由公司董事吴宁主持。

６

、本次会议通知相关文件全文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

７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５５

人，代表股份

１７９

，

４３１

，

２８５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２．０９５１％

（关联股东吴宁、王志杰回避表决）。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３

人，代表股份

１７１

，

６７４

，

１４８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４９．８４２９％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

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５２

人，代表股份

７

，

７５７

，

１３７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２５２２％

。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对提交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进行了表决，并通过决

议如下：

１

、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

的议案》

（

１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７８

，

９５２

，

４５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３３２％

；反对

４６６

，

９３０

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２６０２％

；弃权

１１

，

９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６６％

。 其中，网络

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７

，

２７８

，

３０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３．８２７２％

；反对

４６６

，

９３０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６．０１９４％

；弃权

１１

，

９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２

，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１５３４％

。

（

２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股票来源和股票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７８

，

９５２

，

４５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３３２％

；反对

４６６

，

９３０

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２６０２％

；弃权

１１

，

９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６６％

。 其中，网络

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７

，

２７８

，

３０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３．８２７２％

；反对

４６６

，

９３０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６．０１９４％

；弃权

１１

，

９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２

，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１５３４％

。

（

３

）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分配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７８

，

９５２

，

４５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３３２％

；反对

４６６

，

９３０

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２６０２％

；弃权

１１

，

９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６６％

。 其中，网络

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７

，

２７８

，

３０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３．８２７２％

；反对

４６６

，

９３０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６．０１９４％

；弃权

１１

，

９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２

，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１５３４％

。

（

４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授权日、可行权日、禁售期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７８

，

９５２

，

４５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３３２％

；反对

４６６

，

９３０

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２６０２％

；弃权

１１

，

９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６６％

。 其中，网络

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７

，

２７８

，

３０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３．８２７２％

；反对

４６６

，

９３０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６．０１９４％

；弃权

１１

，

９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２

，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１５３４％

。

（

５

）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行权价格的确定方法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７８

，

９５２

，

４５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３３２％

；反对

４６６

，

９３０

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２６０２％

；弃权

１１

，

９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６６％

。 其中，网络

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７

，

２７８

，

３０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３．８２７２％

；反对

４６６

，

９３０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６．０１９４％

；弃权

１１

，

９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２

，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１５３４％

。

（

６

）股票期权获授条件、行权条件及行权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７８

，

９５２

，

４５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３３２％

；反对

４６６

，

９３０

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２６０２％

；弃权

１１

，

９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６６％

。 其中，网络

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７

，

２７８

，

３０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３．８２７２％

；反对

４６６

，

９３０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６．０１９４％

；弃权

１１

，

９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２

，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１５３４％

。

（

７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７８

，

９５２

，

４５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３３２％

；反对

４６６

，

９３０

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２６０２％

；弃权

１１

，

９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６６％

。 其中，网络

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７

，

２７８

，

３０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３．８２７２％

；反对

４６６

，

９３０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６．０１９４％

；弃权

１１

，

９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２

，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１５３４％

。

（

８

）股票期权授予程序及激励对象行权程序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７８

，

９５２

，

４５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３３２％

；反对

４６６

，

９３０

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２６０２％

；弃权

１１

，

９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６６％

。 其中，网络

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７

，

２７８

，

３０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３．８２７２％

；反对

４６６

，

９３０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６．０１９４％

；弃权

１１

，

９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２

，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１５３４％

。

（

９

）公司与激励对象的权利和义务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７８

，

９５２

，

４５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３３２％

；反对

４６６

，

９３０

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２６０２％

；弃权

１１

，

９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６６％

。 其中，网络

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７

，

２７８

，

３０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３．８２７２％

；反对

４６６

，

９３０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６．０１９４％

；弃权

１１

，

９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２

，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１５３４％

。

（

１０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变更、终止及其他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７８

，

９５２

，

４５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３３２％

；反对

４６６

，

９３０

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２６０２％

；弃权

１１

，

９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６６％

。 其中，网络

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７

，

２７８

，

３０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３．８２７２％

；反对

４６６

，

９３０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６．０１９４％

；弃权

１１

，

９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２

，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１５３４％

。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７８

，

９５１

，

９５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３２８％

；反对

４５７

，

８３０

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２５５２％

；弃权

２１

，

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２０％

。 其中，网络

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７

，

２７７

，

８０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３．８２０８％

；反对

４５７

，

８３０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５．９０２０％

；弃权

２１

，

５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１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２７７２％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赖江临、黄晓莉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

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盖章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７７

证券简称：御银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３６

号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下午

１６

：

３０

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及相关资料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以传真方式送达各位

董事。 公司董事

５

名，实到董事

４

名，董事长杨文江先生因公出差，书面委托董事王志杰先生代为行使表决

权。 由于公司董事长杨文江先生因公出差，无法参加并主持本次会议，经公司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会

议由公司董事吴宁主持，公司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关于确定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日的议案》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认为公司已符合《广州御银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各项授权条件，确定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作为本次股票期权的

授权日，向

２９

位激励对象授予

２９２．５０

万份股票期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的《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股票期权授予相关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８

）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授权相关事项发表了《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确定公司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权日的独立董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备查文件

１

、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章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７７

证券简称：御银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７

号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下午

１６

：

３０

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及相关资料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分别以专人送达和传

真方式送达各位监事。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梁晓芹女士主持，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

３

人。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关于核实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监事会对参与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后认为：

１

、公司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中，郑蕾女士（原任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凌磊先生（原任公

司销售经理）和赵高伦先生（原任子公司广州御银自动柜员机技术有限公司研发品管副经理）因个人原因

已辞职。

２

、公司原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共

３２

人，上述

３

人辞职后，本次公司实际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

共

２９

人。经核查，公司实际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

２９

人均为在公司以及下属子公司任职人员，激励对象

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条件，符合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中明确的授予条件，其作为公

司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名单详见巨潮资讯网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公告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修订稿）。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备查文件

与会监事签字并盖章的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７７

证券简称：御银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８

号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股票期权授予相关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决策程序和批准情况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

日，御银股份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股票期权激励相关事宜》等议案。御银股份独立董事对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

日，御银股份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

其摘要的议案》、《关于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

的议案》和《关于核实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

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等议案。

上述会议之后，御银股份将有关激励计划的申请材料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２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沟通反馈意见，御银股份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进行了修

订、补充和完善，形成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并获中国证监会审核无异议，予以备案。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御银股份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修订稿〉的议案》、《关于修订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

的议案》等议案。 御银股份独立董事对本

次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发表了独立意见。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御银股份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修订稿〉的议案》、《关于核实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议案。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御银股份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与委托独立董事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了

２０１１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御银股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

议案》，同时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票期权激励相关事宜》。

４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御银股份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首次授权日的议案》，确定本次激励计划的股票期权授权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独立董事对授予股票

期权的授权日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本次股权激励的授权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并同意向符合授权条件的

２９

名激励对象授予

２９２．５０

万份股票期权。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御银股份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核实公司股权激励激励对象

名单的议案》。

二、股票期权的授予条件及董事会对于授予条件满足的情况说明

（一）股票期权的授予条件

１

、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２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２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

２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

３

）作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激励对象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３

、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激励对象个人上一年的工作业绩绩效考核合格。

（二）董事会关于授予条件满足情况的说明

１

、经董事会审核，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未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

审计报告；最近一年内未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公司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认

定的不能实行股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２

、经董事会审核，所有激励对象最近三年内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所有

激励对象最近三年内未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作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激

励对象的任职资格均符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所有激励对象均不存在董事会认定的其他严

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或严重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３

、经董事会审核，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激励对象个人上一年的工作业绩绩

效考核合格。

综上，经监事会核实，符合授权条件的激励对象共

２９

名。 董事会认为该

２９

名激励对象均符合公司《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规定的股票期权授予条件，同意向

２９

名激励对象授予

２９２．５０

万份股票期权。

三、股票期权的授予日、授予对象、授予数量

１

、股票期权的授予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

２

、授予股票期权的对象：

序号 姓名 职务

股票期权数量

（万份）

占授予总量比

例（

％

）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

）

１

吴 宁 董事、总经理

２６．００ ８．１６３３％ ０．０７５５％

２

王志杰 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１９．５０ ６．１２２４％ ０．０５６６％

３

高永坚 副总经理

１３．００ ４．０８１６％ ０．０３７７％

３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共

２６

人）

２３４．００ ７３．４６９４％ ０．６７９４％

４

预留股票期权

２６．００ ８．１６３３％ ０．０７５５％

合 计

３１８．５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９２４７％

备注：

（

１

）经公司监事会对参与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进行核查，公司原拟授予股票期权的激

励对象中，郑蕾女士（原任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凌磊先生（原任公司销售经理）和赵高伦先生（原

任子公司广州御银自动柜员机技术有限公司研发品管副经理）因个人原因已辞职。 公司原授予股票期权

的激励对象共

３２

人，上述

３

人辞职后，本次公司实际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共

２９

人。

２

、上述

３

人辞职人员中，郑蕾女士原拟获授期权数

１９．５

万股，凌磊先生原拟获授期权数

６．５

万股，赵高

伦先生原拟获授期权数

６．５

万股，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取消上述

３

人原拟

授予期权数，实际授予股票期权数为

２９２．５０

万股。

３

、行权价格：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１１．８５

元。

四、股票期权成本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１

号———股份支付》的规定，公司股票期权费用应在期权等待期内，以对期权

行权数量的最佳估计为基础，按照期权授予日的公允价值，计入各年度相关成本或费用，且该成本费用应

在经常性损益中列示。 因此，期权费用的摊销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造成一定的影响。

受期权行权数量的估计与期权授权日公允价值的预测性影响，公司预计的成本总额会与实际授予日

确定的成本总额会存在差异。

公司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根据公司董事会及监事会核查，只有

２９

名激励对象符合本计

划规定的行权条件，假设此

２９

名激励对象在各行权期内全部行权，根据以上参数计算得出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的股票期权在各期内的费用估算如下：

行权期

行权数量

（万份）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期权费用

（万元）

第一个行权期

５８．５０ ９１．３６ ６５．２６ １５６．６２

第二个行权期

５８．５０ ５９．１３ １０１．３７ ４２．２４ ２０２．７５

第三个行权期

５８．５０ ４６．４６ ７９．６４ ７９．６４ ３３．１８ ２３８．９２

第四个行权期

５８．５０ ４０．２４ ６８．９９ ６８．９９ ６８．９９ ２８．７４ ２７５．９５

第五个行权期

５８．５０ ３５．５４ ６０．９２ ６０．９２ ６０．９２ ６０．９２ ２５．３８ ３０４．６２

合计

２９２．５０ ２７２．２３ ３７６．１８ ５１．７９ １６３．０９ ８９．６７ ２５．３８ １

，

１７８．８６

上述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仅为测算数据 （期权的授予价格暂按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收盘价

计算，最终以授权日公司股票的收盘价为参数计算），应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五、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发表的意见

１

、董事会确定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权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该授权日符合《管理办法》、《股权

激励备忘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

的相关规定。同时本次授予也符合《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中关于激励

对象获授股票期权的规定。

２

、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有关任职资格的规定，激励对象

不存在《管理办法》、《股权激励备忘录》等规定的禁止授予股权激励的情形，激励对象的资格合法、有效，

且激励对象范围的确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及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

综上，同意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权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并同意向符合授权条件的

２９

名激

励对象授予期权。

六、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核实的情况

监事会对参与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后认为：

１

、公司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中，郑蕾女士（原任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凌磊先生（原任公

司销售经理）和赵高伦先生（原任子公司广州御银自动柜员机技术有限公司研发品管副经理）因个人原因

已辞职。

２

、公司原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共

３２

人，上述

３

人辞职后，本次公司实际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

共

２９

人。经核查，公司实际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

２９

人均为在公司以及下属子公司任职人员，激励对象

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条件，符合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中明确的授予条件，其作为公

司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七、律师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权事项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票期

权授予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公司董事会确定的股票期权授予日符合《管理办法》及本次激励

计划关于股票期权授予日的相关规定；本次激励计划所确定的激励对象符合《管理办法》、《备忘录

１

号》、

《备忘录

２

号》及《备忘录

３

号》之规定；本次股票期权的授予符合《管理办法》及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股票期

权的获授条件；公司就实施本次激励计划已履行了《管理办法》等中国法律规定的现阶段的信息披露义

务。

八、其他事项说明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８

日至

１９

日，参与激励计划的公司高管吴宁、王志杰以自有资金从二级市场按照市场价

格购买公司股票共计

１１９

，

５９７

股，成交价格在

１７．５５

元至

１７．８８

元之间，公司高管承诺本次购买的公司股票

将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０

日止锁定两年，详见

２０１１－００２

号公告。

２

、本次激励对象行权资金及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资金全部以自筹方式解决，公司承诺不为激励对象依

据本激励计划获得有关权益提供贷款以及其他形式的财务资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２

、 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监事会决议及核查意见。

３

、独立董事意见。

４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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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及时
、

公平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发生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6

月

15

日上午

9:00

2

、召开地点：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南路国贸大厦

39

层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4

、通知情况：本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27

日发布了《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刊

登在《证券时报》、《大公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5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

、主持人：陈玉刚董事长

7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地平线（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并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本次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代理人）

5

人、代表股份数

380,385,12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63.83%

。 其

中，

A

股股东（代理人）共

5

人，代表股份

380,385,12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A

股股份总数的

71.99%

；未

有

B

股股东参加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各项议题。

（一）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会议选举陈玉刚、魏志、龚四新、文利、郭立威、李晓帆、查振祥、董志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与

职工董事刘光新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其中李晓帆、查振祥、董志光三人为独立董事

(

详细内容见本

公司

2011

年

5

月

27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大公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董事会决

议公告》

)

。

1

、表决结果如下：

①

选举陈玉刚为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赞成股份

380,385,120

股，占出席股东持股数的

100%

；

②

选举魏志为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赞成股份

380,385,120

股，占出席股东持股数的

100%

；

③

选举龚四新为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赞成股份

380,385,120

股，占出席股东持股数的

100%

；

④

选举文利为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赞成股份

380,385,120

股，占出席股东持股数的

100%

；

⑤

选举郭立威为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赞成股份

380,385,120

股，占出席股东持股数的

100%

；

⑥

选举李晓帆为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赞成股份

380,385,120

股，占出席股东持股数的

100%

；

⑦

选举查振祥为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赞成股份

380,385,120

股，占出席股东持股数的

100%

；

⑧

选举董志光为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赞成股份

380,385,120

股，占出席股东持股数的

100%

。

2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二）审议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会议选举戴先华、张世磊、王秀颜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与职工监事王秋平、张戈坚共同组成公

司第七届监事会

(

详细内容见本公司

2011

年

5

月

27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大公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上的《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

。

1

、表决结果如下：

①

选举戴先华为本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赞成股份

380,385,120

股，占出席股东持股数的

100%

；

②

选举张世磊为本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赞成股份

380,385,120

股，占出席股东持股数的

100%

；

③

选举王秀颜为本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赞成股份

380,385,120

股，占出席股东持股数的

100%

。

2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三）审议关于为徐州公司申请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

--

深物业集团徐州大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计划向银行申请贷款人民币

15,000

万

元，用于徐州项目开发。 本公司拟为上述贷款提供担保，具体贷款机构、利率等以最终与金融机构商定及

签订的协议书为准。

1

、总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380,385,12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

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380,385,12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A

股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3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说明：以上 第（一）至第（三）项议案，均无

B

股股东出席表决。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地平线（深圳）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伍勖、颜林波

3

、结论性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结果均符

合《公司法》、《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地平线（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物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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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年六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180

证券简称：万力达 公告编号：

2011-027

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外投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10

日公告了《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以下简称投资公告），详见

2011

年

6

月

10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现就投资公告的有关内容作补充披露如下：

一、

JDC

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情况介绍

JDC

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JDC

矿业）于

2008

年

5

月

22

日在墨西哥联邦政府注册成立，法人代

表为

DEJUN LIU WANG,

注册地为墨西哥联邦区，经营期限为

99

年，注册资金为

388

万比索（折合人民币

约

210

万元），公司股份为

3880

股，每股价值

1000

比索。 经营范围为：

1

、所有矿产品的生产和经营，以及其

矿的探矿和采矿。

2

、跟矿产品相关产品的购买，销售的进出口的经营活动。

二、

JDC

矿业取得的墨西哥

LUPE

金银铜矿山及选择性条款

1

、矿权的取得

JDC

矿业于

2008

年

7

月

27

日购买了电力矿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力矿产公司）所持有的墨西

哥

LUPE

金银铜矿山的矿权，并于

2008

年

8

月

13

日在墨西哥州履行了公证手续，公证号：

19970

号。 该矿山

的采矿权为

50

年，自

2002

年

5

月

7

日至

2052

年

5

月

6

日。

2

、选择性条款

JDC

矿业与电力矿产公司（原矿权出让方）在签署协议时约定，在如下选择性条件下，电力矿产公司

将矿权号

216370

项下墨西哥

LUPE

金银铜矿山

100%

的探矿、采矿及开发经营权转给

JDC

矿业：

a. JDC

矿业有权在合同签立日期后的

36

个月内再支付一定的成本买断电力矿产公司保留在该矿权

中享有的权利。

b.

如果

JDC

没有在第

37

个月的第一天前选择买断电力矿产公司持有人的权利，便一次性地取消选择

性条款，

JDC

矿业承诺自合同签订日的第

37

个月起至该矿权有效期日止（即

2011

年

7

月

28

日

--2052

年

5

月

6

日），按

JDC

矿业完税销售收入（包括精矿、初级冶炼产品及产成品收入）的

5%

支付给电力矿产公司，作

为电力矿产公司保留在该矿权的收益，且每三个月结算支付一次。 同时，电力矿产公司可派人检查

JDC

矿业的经营情况。

JDC

矿业承诺矿产品销售价格中， 金以外的其他矿产品价格不低于国际市场价格的

15%

，金产品的销售价格不低于国际市场金价的

10%

。

鉴于前述选择性条款的有关约定，且墨西哥

LUPE

金银铜矿山的开采、生产和销售一直处于停滞状

态中，距离正常的全面运营周转还有一段时间，因此，商南县青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青山矿

业）与现有的

JDC

矿业股东协商，倾向于选择前款的第

2

种选择性条款，以利于集中现有的资金尽快组织

对墨西哥

LUPE

金银铜矿山进行详实的矿石品位、矿石储量、施工条件等踏勘和调查，尽可能的减少

JDC

矿业非经营性现金流出。 因此，也会减轻对青山矿业和本公司的业绩贡献程度的不确定性影响。

三、对外投资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在此提醒投资者注意：鉴于前述选择性条款的有关约定，且青山矿业仅与

JDC

矿业签署了注

资持股协议，股权过户手续尚在办理中。同时，由于青山矿业的专业技术人员尚未对墨西哥

LUPE

金银铜

矿山进行实地的矿石品位、矿石储量、施工条件等的详细踏勘和调查。 如果股权过户手续不能顺利完成

或者矿山的矿石品位较低、开采难度较大、选场建设和施工条件等不能达到预期，均有可能对青山矿业

近两年的资金周转产生不利影响，也会对青山矿业和本公司的业绩贡献程度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四、其他

本公司将密切跟踪青山矿业本次对外投资的股权过户进展事宜及对墨西哥

LUPE

金银铜矿山的踏

勘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六月十五日


